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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 

案 由：修訂本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報告。 

說 明：為配合主管機關法令變動，修訂本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部分條

文，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六。 

 

第七案 

案  由：私募有價證券辦理情形報告。 

說 明：1.本公司於 111 年股東常會通過以私募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案，預計

發行新股上限 10,000,000 股，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第 7 項規

定，有價證券私募得於股東常會決議之日起一年內分次辦理。 

2.上述私募普通股案迄今尚未實施，現因發行期限將屆，且本公司目

前尚未選定符合資格之應募人，於剩餘期限內不繼續辦理私募事宜。 

 

四、 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承認民國 111 年度財務報表及營業報告書案，謹請 承認。 

說 明：1.本公司董事會造具 111 年度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葉淑娟會計師及黃國寧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併同 111 年度營

業報告書送請審計委員會查核竣事，並出具書面查核報告在案。 

2.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暨 111 年度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一

及附件七。 

3.謹請  承認。 

決  議：經出席股東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數已逾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表決時之總

表決權數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39,273,688 權 

贊成權數：39,068,635 權 

(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12,205,100 權) 
99.47% 

反對權數：63 權 

(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63 權) 
0.00%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204,990 權 

(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9,990 權) 
0.52%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承認民國 111 年度虧損撥補案，謹請 承認。 

說  明：1.本公司期初待彌補虧損為新台幣（下同）0 元，民國 111 年度決算後

稅後淨損為 265,663,860 元，本期待彌補虧損為新台幣 265,663,860

元。  

2.依公司法第 239 條規定，擬以資本公積新台幣 175,379,724 元彌補虧

損，期末待彌補虧損為 90,284,136 元，因本年度為虧損（無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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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依法不提列法定盈餘公積，亦不擬配發股東紅利、員工酬勞及董事

酬勞，虧損撥補表請參閱下表。 

3.謹請  承認。 

 

決  議：經出席股東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數已逾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表決時之總

表決權數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39,273,688 權 

贊成權數：39,071,932 權 

(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12,208,397 權) 
99.48% 

反對權數：63 權 

(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63 權) 
0.00%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201,693 權 

(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6,693 權) 
0.51% 

  

五、 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擬辦理私募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本公司為經營策略綜效及改善財務結構、提高自有資本率，擬依證

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規定，以私募方式發行新股上限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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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因鑒於資本市場震盪多變，擬提請股

東會授權董事會選擇適當時機，以私募普通股方式籌資，由民國 112

年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會於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年內分 3 次辦理，並

得暫緩、取消發行。 

2.爰依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規定，茲將辦理私募之發行方式及內

容說明如下： 

(1)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理性 

本次私募普通股價格之訂定如下： 

A.股票上市掛牌日前，參考價格以下列二基準計算價格較高者

定之： 

(a)定價日前三十個營業日興櫃股票電腦議價點選系統內該

興櫃股票普通股之每一營業日成交金額之總和除以每一

營業日成交股數之總和計算，並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

暨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 

(b)定價日前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顯

示之每股淨值。 

B.股票上市掛牌日後，參考價格以下列二基準計算價格較高者

定之： 

(a)定價日前一、三或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普通股收盤價簡單

算數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暨加回減資反除權

後之股價。 

(b)定價日前三十個營業日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數平均數扣

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暨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 

C.本次私募實際發行價格以不低於參考價格之八成為訂定私

募價格之依據。實際定價日及實際私募價格，擬提請股東會

於不低於股東會訂價依據及決議成數且不低於面額之範圍

內，授權董事會視日後市場狀況與洽特定人情況訂定之。 

D.本次私募價格之訂定將依據主管機關法令，參酌上述參考價

格，及考量證券交易法對於私募有價證券有三年轉讓限制而

定，應屬合理。 

(2)私募特定人之選擇方式 

A.本次私募之對象以符合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規定擇定特

定人為限。參與本次私募之應募人總數除銀行業、票券業、

信託業、保險業、證券業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法人或機

構外，不得超過 35 人。 

B.本次係選擇策略性投資人為應募人，說明如下： 

(a)方式與目的：應募人之選擇為可協助本公司擴展業務、投

資新事業、改善財務結構及完成策略聯盟等之對象，可幫

助本公司提升競爭優勢。 

(b)必要性：有鑑於本公司臨床試驗經費需求及加速取得新藥

授權金之必要性，擬引進對本公司未來新藥發展有助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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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投資人。 

(c)預計效益：藉由應募人之加入，可加速本公司在全球主要

國家進行臨床試驗及拓展與國際藥廠談判機會，將有助於

公司取得新藥授權金。 

C.目前尚無已洽定之應募人。 

3.辦理私募之必要理由： 

(1)不採用公開募集之理由： 

本公司為充實營運資金，爰有資金需求，考量私募方式相對迅

速簡便之時效性，如透過公開募集方式籌資，將容易礙於募資

之時效性。因此考量降低籌資成本，故擬以私募方式辦理現金

增資發行普通股股票，並授權董事會辦理，以提高公司籌資效

率。 

(2)本次現金增資得私募額度不超過 10,000,000股，於民國 112年

股東常會決議日起一年內分 3 次辦理。 

A.私募資金用途：3 次皆為充實營運週轉金。 

B.預計達成效益：預計 3次皆為有助於改善財務體質，降低公

司營運風險及提升市場競爭力並可強化整體財務結構及償

債能力。 

4.本次私募有價證券之權利義務： 

本次私募普通股之權利義務與本公司已發行之普通股相同。惟依證

券交易法規定，本公司私募股票於交付日起三年內，除依證券交易

法第 43 條之 8 規定之轉讓外，餘不得再行賣出。本次私募普通股，

自交付日起滿三年後，授權董事會視當時狀況決定是否依相關規定

向主管機關申請補辦公開發行及申請上市交易。 

5.本次私募普通股之未盡事宜等，若因法令修正或主管機關規定及基

於營運評估或客觀環境之影響須變更或修正時，擬請股東會授權董

事會全權處理。 

6.謹提請 討論。 

決  議：經出席股東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數已逾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表決時之總

表決權數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39,273,688 權 

贊成權數：39,064,032 權 

(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12,200,497 權) 
99.46% 

反對權數：8,063 權 

(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8,063 權) 
0.02%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201,593 權 

(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6,593 權)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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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選舉事項 

案  由：補選本公司董事一席案。（董事會提） 

說  明：1.本公司原董事龔尚智先生於 111 年 12 月 13 日辭任董事一職，為強

化本公司董事會結構，擬依據本公司章程第十二條規定補選董事一

席。 

2.考量本公司現為準上市公司，其董事之選任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故本次補選董事將採候選人提名制辦理。 

3.新任董事於股東常會選任後即行就任，任期與本屆董事相同至 114

年 5 月 26 日止。 

4.董事候選人名單及相關資料如下： 

戶號 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所代表

之政府

或法人

名稱 

被提名

人類別 
持有股數 

1056 翁維駿 

賓州大學

化學所博

士 

 旭富製藥科

技(股)公司

總經理 

 工研院研究

員 

 旭富製藥科技(股)公司董事

長 

 新高製藥(股)公司董事長兼

總經理 

 三商投資控股(股)公司董事 

 樹豐投資(股)公司董事 

 樹人投資(股)公司董事 

 樹榮(股)公司董事 

 三商家購(股)公司董事 

 三商餐飲(股)公司董事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公司

董事 

 財團法人台灣名人賽高爾夫

運動振興基金會董事 

 財團法人水木化學文教基金

會董事 

 財團法人高雄市勵學教育基

金會董事 

 法蘭摩沙(股)公司董事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刑事偵防

協會理事 

無 董事 80,000 

選舉結果： 

戶號或                  

身分證字號 
戶名(或姓名) 得票權數 備註 

1056 翁維駿 38,719,070 當選董事 

 

七、 其他議案 
案  由：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  明：1.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

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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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配合營運之需求，在不影響公司正常業務及無損及公司之利益下，

擬提請 112 年股東常會同意，解除補選之新任董事競業禁止限制，

並補充說明新任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行為之內

容。 

3.本公司新選任董事兼任其他企業職務，擬解除競業禁止限制之明細

請參閱附件八。  

4.謹提請  討論。 

決  議：經出席股東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數已逾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表決時之總表

決權數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39,273,688 權 

贊成權數：38,935,504 權 

(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12,071,969權) 
99.13% 

反對權數：25,541 權 

(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25,541 權) 
0.06%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312,643 權 

(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117,643 權) 
0.79% 

 

八、 臨時動議：無。 

 

九、 散會：上午十時五十分。 
 

 



 

 

 

附 件 一、111 年度營業報告書 

 

華安醫學股份有限公司 
111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111年經營成果報告 

（一）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本公司民國(下同)111 年度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下同)7,351 仟

元，由於受到全球疫情影響，因此年減 138仟元，年減率為 1.84%，公司

主要營收來源則為試劑產品及實驗服務分析案收入。 

111 年度稅後虧損為 265,664 仟元較 110 年度增加虧損 145,428 仟

元，主要係因 ENERGI-F703 糖尿病足潰瘍外用凝膠（以下簡稱 F703）開

始執行美國三期臨床試驗及 ENERGI-F705 巴金森氏症（以下簡稱 F705）

申請一期臨床試驗前準備作業而增加相關費用支出。 

本公司研發之新藥產品線廣，目前 F703已開始執行美國三期臨床試

驗及 F701 異常性落髮新藥（以下簡稱 F701）已完成美國/台灣二期臨床

試驗，並持續與國際藥廠洽談藥品授權業務。除此之外，ENERGI-F703VLU

下肢靜脈潰瘍外用凝膠(以下簡稱 F703VLU)已執行二期臨床試驗中。 

華安醫學除上述新藥發展外，另有 ENERGI-F705 治療巴金森氏症新

藥積極準備申請一期臨床試驗及遺傳性表皮鬆解性水皰症外用軟膏（以

下簡稱 F703EB）等專案，預期本公司研發能量將會持續增加，增加公司

國際競爭力。 

（二）財務收支及獲利能力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年度 111年度 110年度 
增(減)比例

(%) 

財 務

收 支 

 

營業收入 7,351 7,489 (1.84) 

營業毛利 5,165 5,359 (3.62) 

稅後淨利 (265,664) (120,236) (120.95) 

獲 利

能 力 

資產報酬率(%) (35.00) (15.08) (132.10) 

權益報酬率(%) (36.52) (15.77) (131.58) 

稅前純益佔實收資本比率(%) (39.74) (18.12) (119.32) 

純益率(%) (3,613.98) (1,605.50) (125.10) 

每股盈餘(元) (3.99) (2.00) (99.50) 

（三）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 111年度研發進展如下： 

1. F703 已開始進行全球三期臨床試驗前準備工作。 

2. F703VLU 已開始臨床試驗執行中。 

3. 公司 F703臨床二期試驗結果報告獲國際權威醫學期刊「刺胳針」

(The Lancet)旗下子刊 eClinicalMedicine接受刊登國際知名醫



 

 

 

學期刊 eClinicalMedicine。 

4. F703EB 獲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孤兒藥開發辦公室(OOPD)認

證信函通知，授予本公司孤兒藥資格認定(ODD)。 

5. F703EB 獲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孤兒藥開發辦公室(OOPD)認

證信函通知，授予罕見兒科疾病認定(RPD)。 

此外，華安醫學已針對各適應症進行專利保護，除已取得美國、歐洲、日

本、澳洲、台灣、中國、以色列及韓國等國專利外，111年亦取得下列發

明專利： 

1. 美國-「促進傷口癒合」發明專利。 

2. 馬來西亞-「活化 AMPK之化合物及其使用」發明專利。 

3. 美國-治療人類發炎性疾病「活化 AMPK 技術」發展出之發明專利。 

未來本公司會持續進行專利申請，並延長專利保護，增加新藥整體價值。 

二、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一）短期發展計畫 

1.執行 F703 全球三期臨床試驗，並積極尋求國際藥廠洽談可能的合作

開發模式或技術授權業務。 

2.完成申請 F705一期臨床試驗前準備作業。 

3.F701尋求國際藥廠或國際藥妝大廠洽談可能的技術授權業務或合作

開發模式及加速 F701商品化。 

（二）長期發展計畫 

1.尋找策略夥伴共同研發臨床前(Preclinical)階段新藥。 

2.加強專利布局及拓展國際新藥授權業務。 

3.以學術徵案模式引入具有潛力的候選藥物。 

三、結語 

華安醫學特有的 ENERGI 藥物開發平台，可開發的新藥項目眾多，選擇無

藥可醫或未被滿足的外用藥品市場作為開發首選，以期增加新藥開發成功率，

並加速新藥開發進程。ㄧ旦通過第二期臨床試驗，積極尋求技轉授權或合作開

發之國際藥廠，加速新藥全球布局。目前各新藥項目發展進程順利，除 F703 已

開始執行全球三期臨床試驗前準備工作外，F703VLU亦已執行二期臨床試驗中。

未來 ENERGI 藥物開發平台任一新藥通過一或二期臨床試驗後，本公司將積極

尋求國外藥廠技轉授權或合作開發，由國際藥廠開拓銷售通路，公司並將持續

擴充藥品的商業價值極大化，並對人類疾病治療做出具體貢獻。 

最後，謹代表公司向所有股東女士、先生致謝，感謝您長久以來對本公司

發展所作的支持，使本公司得以更加壯大，邁向公司遠景。 

 

 
董事長：邱壬乙             總經理：陳翰民            會計主管：陳珮昭 



 

 

 

附 件 二、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附 件 三、民國 111 年度董事酬金 

本公司民國 111 年度董事（含獨立董事）之酬金，主係董事（含獨立董事）出席董事會及功能性委員會(審計委員會及薪資

報酬委員會)之車馬費及依本公司章程第十五條所定之報酬，其報酬依本公司「董事報酬給付辦法」授權董事會依其對公司

營運參與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酌同業水準議定之。另外，董事酬勞部分因本公司 110年度決算後為虧損，故 111年無

配發董事酬勞。 

 

本公司 111年度支付一般董事及獨立董事之酬金如下： 

單位：新臺幣仟元 

職稱 姓名 

董事酬金 A、B、 C 及 D

等四項總額及占

稅後純益之比例 

兼任員工領取相關酬金 A、B、C、D、

E、F 及 G 等七

項總額及占稅後

純益之比例 

領取來自

子公司以

外轉投資

事業或母

公司酬金 

報酬(A) 
退職退休金

(B) 
董事酬勞(C) 

業務執行費

用(D) 

薪資、獎金及

特支費等(E) 

退職退休金

(F) 
員工酬勞(G)  

本 

公 

司 

財務

報告

內所

有公

司 

本 

公 

司 

財務

報告

內所

有公

司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

公 

司 

財務

報告

內所

有公

司 

本 

公 

司 

財務

報告

內所

有公

司 

本 

公 

司 

財務

報告

內所

有公

司 

本 

公 

司 

財務

報告

內所

有公

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

所有公司 本 

公 

司 

財務

報告

內所

有公

司 

現金

金額 

股票

金額 

現金

金額 

股票

金額 

董事長 邱壬乙 2,765 2,765 - - - - 88 88 (1.07%) (1.07%) - - - - - - - - (1.07%) (1.07%) 無 

董 事 陳翰民 360 360 - - - - 21 21 (0.14%) (0.14%) 7,106 7,106 108 108 - - - - (2.40%) (2.40%) 無 

董 事 蔡崇榮 360 360 - - - - - - (0.14%) (0.14%)   - - - - - - (0.14%) (0.14%) 無 

董  事 

(註) 
龔尚智 360 360 - - - - 51 51 (0.15%) (0.15%) - - - - - - - - (0.15%) (0.15%) 無 

獨立董事 丁克華 840 840 - - - - 81 81 (0.35%) (0.35%) - - - - - - - - (0.35%) (0.35%) 無 

獨立董事 吳壽山 840 840 - - - - 66 66 (0.34%) (0.34%) - - - - - - - - (0.34%) (0.34%) 無 

獨立董事 吳裕仁 840 840 - - - - 66 66 (0.34%) (0.34%) - - - - - - - - (0.34%) (0.34%) 無 

1. 獨立董事酬金給付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並依所擔負之職責、風險、投入時間等因素敘明與給付酬金數額之關聯性：本公司獨立董事之酬金包含執行業務報酬、車馬費及依章程分配之董事酬勞，

獨立董事執行本公司職務時，不論公司營業盈虧，公司得給付定額報酬，其報酬依本公司「董事報酬給付辦法」授權董事會依其對公司營運參與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酌同業水準議定之。如公司有

盈餘時，另依公司章程規定分配董事酬勞時，由總經理及薪資報酬委員會依據各董事對公司營運參與程度及貢獻之價值，提出盈餘分配議案，再陳報董事會核准。 

2. 除上表揭露外，最近年度公司董事為財務報告內所有公司提供服務 (如擔任非屬員工之顧問等)領取之酬金：無。 

  註：龔尚智董事於 111年 12月 13日辭任。 



 

 

 

附 件 四、健全營運計畫書 

華安醫學股份有限公司 

健全營運計畫書 

一、公司近期概況 

公司目前已開始執行 ENERGI-F703糖尿病足部潰瘍外用凝膠(以下簡稱 F703)

美國三期臨床試驗及 ENERGI-F703VLU 下肢靜脈潰瘍外用凝膠二期臨床試驗，未來

F703將展開多國三期臨床試驗。 

公司除持續與國際藥廠洽談藥品授權業務外，亦持續進行 F705 巴金森氏症及

其他適應症的臨床前準備工作。 

目前研發進度如下圖一及近期研發進度如下圖二﹕ 

圖一、ENERGI新藥平台開發現況 

圖二、ENERGI新藥平台開發近期規劃 

 
 



 

 

 

二、公司最近 2 年度虧損原因 

本公司主要業務係新藥開發，雖近幾年有試劑及實驗服務分析案等收入，惟

公司未來營運仍以收取藥品授權金為目標。由於新藥研發時程長，加以本公司有

數個新藥產品研發及臨床試驗中，因此最近 2 個年度仍屬營運虧損。若本公司能

持續充實公司營運資金，將有助於充沛公司 F703 三期臨床試驗所需資金而及早取

得藥證進行藥品銷售，待公司獲利後將可增強公司營運能力。 

 

表一、公司最近 2年研發費用投入概況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111年度 110年度 

營業收入 7,351 7,489 

營業毛利 5,165 5,359 

研發費用 213,680 61,759 

營業費用 276,819 127,449 

稅後淨損 (265,664) (120,236) 

研發費用占稅後損益比例 80.43% 51.36% 

資料來源：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 110 年度及 111年度財務報告查核數。 

 

三、損益表 

（一）111年度綜合損益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111年度 

金額 % 

營業收入 7,351 100 

營業毛利 5,165 70 

營業費用   

    推銷費用 3,903 53 

    管理費用 59,236 806 

    研發費用 213,680 2,906 

        營業費用合計 276,819 3,765 

營業淨損 (271,654) (3,695)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5,990 81 

稅前淨損 (265,664) (3,614) 

所得稅費用 0 0 

稅後（損）益 (265,664) (3,614) 

資料來源：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 111 年度財務報告查核數。 

 

 



 

 

 

（二）111年度公司預算達成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科目 
111年 

實際累計數 

111年 

預算累計數 

實際與預算 

差異數 

實際與預算 

達成率 

營業收入 7,351  7,172  179 102% 

營業成本 2,186 2,294 (108)  95% 

營業毛利 5,165 4,878  287 106% 

毛利率 70.26% 68.01%     

推銷費用 3,903  4,216  (313) 93% 

管理及總務費用 59,236  64,751  (5,515) 91% 

研發費用 213,680  217,055  (3,375) 98% 

營業費用合計 276,819  286,022  (9,203) 97% 

費用率 3,765% 3,988%     

營業淨損 (271,654) (281,144) 9,490  97% 

業外損益 5,990 5,157  833  116% 

稅前淨損 (265,664) (275,987) 10,323  96% 

公司 111 年度整體預算率除研發費用達成率受臨床試驗執行進度影響外，餘

尚符合預算之預期範圍。 

 

四、公司未來改善計畫 

本公司係以特有的 ENERGI 藥物開發平台為研發主軸，送審途徑為 505 b2 

(NME，可直接執行臨床二期)，而選擇市場主要係以尚無新藥或未被滿足的外用藥

品市場作為開發首選，以期增加新藥開發之收益。然而新藥智慧財產權為生技新

藥公司主要授權產品，華安醫學已針對各適應症進行專利保護，近年來已陸續取

得美國、日本、台灣、中國、澳洲及歐洲之各適應症發明專利，未來本公司會持

續進行專利申請，並延長專利保護，增加新藥整體價值。 

本公司目前研發中之新藥產品線廣，公司目前除已開始執行 F703 美國三期臨

床試驗及 ENERGI-F703VLU 下肢靜脈潰瘍外用凝膠二期臨床試驗外，未來亦將持續

與國際藥廠洽談藥品授權業務，且持續進行 F705 巴金森氏症及其他適應症的臨床

前準備工作。本公司將以不斷提升的研發能力以降低單一新藥的失敗風險，預期

本公司新藥取得新的里程碑後，將可積極尋求國外藥廠技轉授權或合作開發，進

而加速新藥全球布局。 

此外，本公司積極接洽國際藥廠以授權方式取得授權金以建立分段獲利的價

值鏈，本公司獲取權利金取得穩定之營運資金，將可有效使公司研發活動繼續進

行，為病因找出解決之方法。 

本公司未來仍將「執行全球三期臨床試驗」及「全球授權業務」同時進行，

以期能早日達到公司獲利目標，善盡企業之社會責任。 

 



 

 

 

五、結論 

本公司目前除加強新藥研發能力及積極執行臨床實驗進度外，亦全力推展新

藥授權業務，以期符合健全營運計畫於 114年獲利轉虧為盈的目標。  

華安醫學定位自身為從事生醫智財開發的新藥研發公司  (new drug 

development company)，是屬於創造智財權 (intellectual property) 的利基

業態 (niche business)，而非從研發、生產到上市行銷的藥廠 (pharma)。因此，

本公司藉由特有的 ENERGI 藥物開發平台，加以可開發的新藥項目眾多，以藥物

重新定位作為主要開發模式，選擇「無藥可用」或是「未被滿足」的利基市場作

為切入點，並申請多國多項相關專利保護。公司目前已依健全營運計畫辦理，除

加強新藥研發能力及積極執行臨床實驗進度外，亦全力推展新藥授權業務，以期

能提早實現公司獲利之目標。此外，華安醫學已進行全球專利布局，未來會針對

使用方法及配方進行專利申請及延長專利保護，增加新藥整體價值。 

綜上所述，本公司秉持「執行力」與 「判斷力」，透過不斷精進專業及技術，

以最少資金及最快速的方法將新藥的療效發揮到極致，以期降低整體新藥開發風

險及費用，並可縮短新藥上市時間，及早為公司創造獲利，為人類提供更安全的

治療與更優質的生活品質。 

  



 

 

 

附 件 五 

華安醫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董事會召集及會議通知 

本公司董事會每季召集一次。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

知各董事，但遇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

集之。 

前項召集之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

電子方式為之。 

本規範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應

於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

出。 

第三條 董事會召集及會議通知 

本公司董事會每季召集一次。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

通知各董事，但遇有緊急情事時，得隨

時召集之。 

前項召集之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

以電子方式為之。 

本規範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

除有突發緊急情事或正當理由外，應

於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

提出。 

依民國111年8

月5日金管證

發字第

1110383263號

令公布之修正

條文內容，酌

修本條文。 

第十二條 應經董事會討論事項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須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之第二季財務報告。 

三、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十四

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及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

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

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

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

序。 

五、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

價證券。 

六、董事會未設常務董事者，董事長之選

任或解任。 

七、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八、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人之重

大捐贈。但因重大天然災害所為急難救

助之公益性質捐贈，得提下次董事會追

認。 

九、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依法令

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或董事會決

議之事項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前項第八款所稱關係人，指證券發行人

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所規範之關係人；所

第十二條 應經董事會討論事項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須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之第二季財務報告。 

三、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十

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

度，及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

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

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

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

處理程序。 

五、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

有價證券。 

六、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

免。 

七、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人之

重大捐贈。但因重大天然災害所為急

難救助之公益性質捐贈，得提下次董

事會追認。 

八、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依法

令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或董事

會決議之事項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

事項。 

前項第七款所稱關係人，指證券發行

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所規範之關係

依民國111年8

月5日金管證

發 字 第

1110383263號

令公布之修正

條文內容，酌

修本條文。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稱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指每筆捐贈

金額或一年內累積對同一對象捐贈金額

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或達最近年度經

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告營業收入淨額百

分之一或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以上者。 

（以下略） 

 

人；所稱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指每

筆捐贈金額或一年內累積對同一對象

捐贈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或達

最近年度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告營

業收入淨額百分之一或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五以上者。 

（以下略） 

 

第十八條 常務董事會 

本公司常務董事會議事準用第二條、第

三條第二項、第四條至第六條、第八條至

十一條、第十三條至十六條規定；董事長

之選任或解任準用第三條第四項規定。

但常務董事會屬七日內定期召集者，得

於二日前通知各常務董事。 

第十八條 常務董事會 

本公司常務董事會議事準用第二條、

第三條第二項、第四條至第六條、第八

條至十一條、第十三條至十六條規定。

但常務董事會屬七日內定期召集者，

得於二日前通知各常務董事。 

依民國111年8

月5日金管證

發 字 第

1110383263號

令公布之修正

條文內容，酌

修本條文。 

第二十條  

本議事規則於民國106年3月31日訂定。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108年2月14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108年11月1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109年2月13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109年8月12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111年10月6日。 

第二十條  

本議事規則於民國106年3月31日訂定。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108年2月14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108年11月1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109年2月13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 109年 8月 12日。 

增列修訂日期 

 

  



 

 

 

附 件 六 

華安醫學股份有限公司 
永續發展實務守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22 條之 1  

本公司宜經由捐贈、贊助、投資、採購、

策略合作、企業志願技術服務或其他支

持模式，持續將資源挹注文化藝術活動

或文化創意產業，以促進文化發展。 

本條新增 依民國111年

12月28日證櫃

監字第

11100730371

號函辦理，為

鼓勵企業支持

文化藝術活動

並促進文化

永續發展，予

以增訂。 

第 26 條  

本守則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

同。  

本守則訂立於民國 107年 3 月 9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 109年 3 月 19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 111年 3 月 4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 112年 3 月 6日。 

 

第 26 條  

本守則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訂時

亦同。  

本守則訂立於民國 107年 3月 9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 109年 3月 19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 111年 3月 4日。 

 

增列修訂日期 



 

 

 

附 件 七、會計師查核報告及 111 年度財務報表 

  



 

 

 

 



 

 

 

 



 

 

 

  



 

 

 

 



 

 

 

  



 

 

 

 

  



 

 

 

 

  



 

 

 

  



 

 

 

附 件 八 

 
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限制之職務明細 

新選任董事姓名 目前兼任其他公司之職務 

翁維駿 

旭富製藥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新高製藥(股)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 

三商投資控股(股)公司董事 

樹豐投資(股)公司董事 

樹人投資(股)公司董事 

樹榮(股)公司董事 

三商家購(股)公司董事 

三商餐飲(股)公司董事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公司董事 

法蘭摩沙(股)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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